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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八屆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分 

貳、 地點：彰化縣政府 3樓簡報室(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3樓) 

參、 主席：林副召集人田富                               紀錄：吳佳容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編
號 

案由 決議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繼續 
列管 

解除
列管 

1 

本府擬訂定「彰化

縣居家式托育服務

收費項目及基準」

轄內到宅托育服務

收費上限，提請討

論。 

本次委員會依據

110年度彰化縣平

均每戶可支配所

得百分之十五訂

定，托育人員進

行到宅日間托育

服務每位幼兒托

育費用得收上限

為新臺幣19,833

元整，到宅全日

托育服務每位幼

兒托育費用得收

上限為新臺幣

26,400 元整。 

社
會
處 

1. 本案原依衛生福利部社會

及家庭署 112年 6月 14日

第 1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業務督導及聯繫會報第六

案-有關準公共到宅保母托

育服務費用上限案。(提案

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 

決議:「訂居家托育人員在

宅及到宅之托育服務收費

上限，依法係地方政府權

責，請回歸其設置之托育

業務管理委員會討論。」 

2. 本案決議原預計於 113年

度簽訂準公共契約起實

施，惟托育收費依據家庭

可支配所得 10%為上限

(111年上限為 20,708

元)，訂定到宅收費不符合

現行市場運行機制(本縣準

公共到宅收費平均 33,850

元) 

3. 本案列入案由一提案討

論。 

V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列管，列入提案之案由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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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各單位業務報告 

一、 社會處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5-26) 

（一） 林副召集人田富建議:可多培訓招募托育人員，以提供更多臨時托

育的服務。 

（二） 呂委員敏昌建議:現有臨時托育需求的家庭多，建議能多推廣臨時

托育補助業務，俾利有需求之家庭申請。 

（三） 簡委員粲妮建議: 建議可多推廣育兒指導服務，增加新手爸媽之

育兒效益。 

二、 南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27-50) 

（一） 呂委員敏昌建議:建議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報告中成效檢討

部分可參考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寫法，於托育人員鄉鎮分析中

的成效檢討內容建議可寫與去年度相比之數據呈現；另親職講座

應為提升家長照顧知能之講座，惟業務報告內的講座內容較屬於

親子活動，建議須調整。 

（二） 張委員斯寧建議:建議可思考提升參加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之學員考照率與登記率，以提供足夠的托育人力與維護托育品

質。 

三、 親子館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51-70) 

（一） 林副召集人田富建議：各館撰寫相關服務內容及數據時，應加入

去年度服務情形及成果，以便比較其差異性；館舍若設置於非一

樓，於假日開館時應設置明確開館服務中之標示，俾利提供來館

家庭之服務避免誤會。 

（二） 蔡委員盈修建議：於進行來館人數分析時，可多分析來館家長與

幼兒特性及居住區域，俾利嘟嘟車服務與業務推廣之依據。 

（三） 楊委員舒婷建議：建議親子館順應網路時代潮流，智慧化處理於

會員入館與申辦程序應簡化流程；並針對各館網路宣傳媒介部

分，可增加社群軟體之相關宣傳管道。 

（四） 張委員斯寧建議：因目前各館皆有人流管控機制，建議可思考增

加數位服務，可將館內如說故事活動錄影起來，提供家長可以閱

覽使用，增加服務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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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托嬰中心訪視輔導團業務報告：(詳如手冊 P.71-75) 

（一） 張委員斯寧建議:訪視輔導業務增列托嬰中心通報縣府之突發或緊

急事件，並列出通報類別後，訪視輔導員進行輔導追蹤後，做出

每一季通報案量改善前後差異表，另將相關通報案例請專業師資

於主管研習課程進行個案討論及改善策略 

（二） 蔡委員盈修建議:訪視輔導員進行中心訪視時查閱監視器時段以入

托離托、用餐、進行活動、睡眠等時段，另可研擬增加人力抽閱

監視器，可避免幼兒不當照顧事件發生。 

（三） 林副召集人田富回應：本府規劃佈建公設民營托嬰中心預計各鄉

鎮 1處，挹注經費龐大，提供本縣育兒家庭更優質托育品質服

務，另請社會處針對轄內公私立托嬰中心訪視輔導按季增加查閱

監視器畫面次數，降低幼兒不當照顧事件發生，讓本縣育兒家長

更能安心送托。 

五、 主席裁示：請以上各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規劃辦理。 

 

柒、 提案討論：(詳如手冊 P.77-78) 

 

 

                                           提案單位:社會處 

案由一:有關訂定準公共到宅保母托育服務收費上限，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2年 6月 14日第 1次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業務督導及聯繫會報第六案-有關準公共到宅保母托育服務收費上限

案;113年第 1次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業務督導及聯繫會報中歷次管考事項

「請尚未訂定簽訂準公共化服務契約之居家托育人員到宅收費上限之縣

市政府盡速依法辦理」。 

二、 本案業於 112年 8月 29日 112年度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2次

會議決議: 托育人員進行到宅日間托育服務每位幼兒托育費用得收上限

為新臺幣 19,833 元整;到宅全日托育服務每位幼兒托育費用得收上限為

新臺幣 26,4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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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於 113年 3月 27日 113年度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1次

會議決議:實務上到宅保母業務多元，難以規範收費，爰期維持依雙方

契約協議。 

四、 惟依照彰化縣到宅托育現況，簽訂準公共到宅托育人員數共 51 人;到宅

日間收費總平均費用為 33,850 元、到宅全日收費總平均費用為 67,778

元，與 112 年度彰化縣托育制度管理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有差異，爰

期重新議定。 

辦 法: 

一、 參酌已訂定收費上限之縣市經驗訂定轄內到宅托育收費上限。(附件一) 

二、 依照彰化縣到宅托育現況，簽訂準公共到宅托育人員數共 51人，到宅

日間收費總平均費用為 33,850元;到宅全日收費總平均費用為 67,778

元。(附件二) 

三、 考量到宅保母托育型態多為 1對 1，故收費標準參考最低基本薪資，並

考量每年基本薪資浮動，故擬訂到宅日間托育收費 28,000元～35,000

元；到宅全日托育收費 38,000元~46,000元。 

 

決  議：請社會處再行瞭解與參考其他各縣市收費訂定情形，於下次托育制度

管理委員會進行討論。 

 

 

                                                提案單位:劉孟謙委員 

案由二:有關優質托育人員暨績優單位表揚活動，擬新增表揚資深敬業居家托

育人員，提請討論。 

說 明:托育評核可使托育品質逐年提升，現已有針對績優托育人員之表揚(附

件三)，是否新增表揚資深且敬業之居家托育人員(如滿 10年、15年等

資深敬業托育人員)，透過評選制度，創造托育環境與托育人員專業提

升之良性循環，精進托育內容與服務。 

辦 法: 

一、 擬表揚資深敬業托育人員，表揚資格如下: 

(一) 於本縣居家托育人員實際收托年資累計滿 10年以上，且近 2年度彰

化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育人員年度考評甲等(含)以上者。 

(二) 近 2年度未有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之居

家托育人員。 

(三) 近 2年內無重大不法記錄或妨礙名譽之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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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期獻身托育工作，熱心參與並支持托育活動，重視在職成長專業

訓練，引領保育理念。 

二、 採居家托育人員自由報名參選，每屆受表揚人員以 10名為限。 

三、 於托育表揚活動頒發獎狀。 

 

決 議：請社會處研議辦法與表揚方式後於下次托育制度管理會議中進行討

論。 

 

捌、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南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案由:針對居家托育人員二節獎金與年終部分是否能擬定相關依循規則，提請

討論。 

說明:因二節獎金與年終獎金無法令規定，造成輔導管理上的困難及衍生糾

紛，是否明確訂定二節獎金與年終獎金的收費基準，以合理的收退費標

準有助於維護托育運作機制並維護托育形象。 

決議:待中央規範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應記載項目，並依其規定辦理。 

 

 

 

玖、 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